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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认定分析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义及主要业务形式

《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
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金融
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
和供货人的选择或认可，将其从供货人处取得的租赁物按合同约定出租给承租人占
有、使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动。以上是我国有效现行法律及规章对融资
租赁作出的定义。

融资租赁业务形式有直租、售后回租、转租赁、杠杆租赁、委托租赁、联合租赁等
不同形式，本文主要介绍直租和售后回租。直租交易涉及出租人、承租人、出卖方
三个主体，融资租赁合同和买卖合同两个合同，但是售后回租的交易模式下，虽然
也有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两个合同，但两个合同的缔约主体及履行主体均系相
互重合的，即只有出租人（买受人）和承租人（出卖人）两方。《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
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
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本条是最高人民法院通
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售后回租融资租赁合同性质予以了认可。

二、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人民
法院应当根据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
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
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
法律关系处理。该《司法解释》严格坚持融资租赁交易具有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
征，不认可仅有资金空转的“融资租赁合同”，下面重点分析下融资租赁合同对标
的物的要求。第一标的物的种类。民法典和司法解释并未对融资租赁标的物作出规
定，《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的租赁物为固定资
产，银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司法实务中融资租赁标的物多为适用的生产、通信、
医疗、环保、科研等设备，工程机械及交通运输工具（包括飞机、轮船、汽车等）
，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不少以房地产、公路、城市地下管网等不动产，以及收费权、
商标权、专利权、特许经营权等权利作为租赁物，对此类合同的性质认定问题，司
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判决不一，而以收费权、商标权、专利权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
合同”多数被认定成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第二标的物的价值。司法实践中主
要针对标的物的价值明显虚高、无交易价值、或者交易价值极低甚至没有实际的租
赁物，无法起到担保租赁债权的实现，仅有融资之实，而无融物之实，通常被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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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以融资租赁合同的方式进行变相贷款。第三标的物的产权是否能够转移以及是
否已经转移。对于像公路、国有土地、收费权等产权存在法律上的转移障碍，房地
产转移产权需要缴纳大量税费，费用过高，而采取了不过户的操作方式，因出租人
并未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不符合融资租赁的法律关系，而不被认定为融资租赁合
同关系。第四标的物是否特定化。主要针对回租模式，回租模式的重要特征是租赁
物客观存在且所有权由承租人转移给出租人，当租赁物未明确化、特定化，无法证
明租赁物真实存在且特定化时，应认定没有确定的、客观存在的租赁物，亦不存在
租赁物所有权转移，当然合同性质不能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第五标的物是否为承
租人或者第三人使用。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义，租赁物是出租人提供给承租人使
用的，而像以公路为标的物的“融资租赁合同”中，标的物并不为承租人使用，像
以在建的住宅商品房项目作为租赁物，房地产开发商作为承租人，并非租赁物的实
际使用人，都存在被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的风险。

三、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

如果融资租赁主合同被认定为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是否有效？出租人能
否根据保证合同的规定追究保证人的责任？首先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不
等于认定主合同无效，主合同是否有效要看是否违反民法典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
如果主合同有效，保证人对主合同的内容、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均了解，保证合同
亦无无效的情形，则保证责任不应因主合同的性质认定发生变化而必然导致保证合
同的无效。

出租人无资质超越经营范围订立融资租赁合同，该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超越经营范
围订立的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是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即使出租人未取得融资租赁资质，人民
法院也会依据融资租赁双方的具体情形对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如果双方的法律关系
不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规定，且符合法律对
融资租赁关系设置的条件，法院不会仅因未取得融资租赁资质而认定无效。当然也
并不是经营融资租赁不需要融资租赁资质，如果企业在长期无资质的情况下从事融
资业务，违反银监会监管规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仍属违规经营，有权部门仍可依
照部门规章进行监管、纠正违规乃至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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